
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國民小學部附件六

112學年度應屆畢業生「數理傑出獎」申請表
	申請人
	班級
	年	班
	姓名
	

	數學、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畢業總成績(30％)
	A1 ＝ （	）

	
	名次
獎狀
獎牌
種類
	第1名
特優
冠軍
金牌
	第2名
優等
亞軍
銀牌
	 第3名
甲等
季軍
銅牌
	 第4名
入選
佳作
殿軍
	第5名
	第6名~第8名
	
小計

	
	
	
	
	
	
	
	
	

	

	國際 比賽
	個人
	18×(	)
	15×(	)
	12×( )
	9 ×(	)
	6×(	)
	3×(	)
	B1(	)

	



	
	團體
	9×(	)
	7.5×(	)
	6×(	)
	4.5×(	)
	3×(	)
	1.5×(	)
	

	
	全國 比賽
	個人
	12×(	)
	10×(	)
	8×(	)
	6×(	)
	4×(	)
	2×(	)
	B2(	)

	



	
	團體
	6×(	)
	5×(	)
	4×(	)
	3×(	)
	2×(	)
	1×(	)
	

	
	縣市 比賽
	個人
	6×(	)
	5×(	)
	4×(	)
	3×(	)
	2×(	)
	1×(	)
	B3(	)

	
數理類

科技類
	
	團體
	3×(	)
	2.5×(	)
	2×(	)
	1.5×( )
	1×(	)
	0.5×( )
	

	
	校內
	個人
	3×(	)
	2.5×(	)
	2×(	)
	1.5×( )
	1×(	)
	0.5×( )
	B4(	)

	其它
	比賽
	
	
	
	
	
	
	
	最高12分

	
	
	團體
	1.5×( )
	1.25×( )
	1×(	)
	0.75×( )
	0.5×( )
	0.25×( )
	

	特殊
	
	
	
	
	
	
	
	
	

	
	民 間 團 體
	國 際
	個人
	9×(	)
	7.5×(	)
	6×(	)
	4.5×(	)
	3×(	)
	1.5×(	)
	

B5(	)
最高10分

	表現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團體
	4.5×( )
	3.75×( )
	3×(	)
	2.25×( )
	1.5×(	)
	0.75×( )
	

	(50％)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全 國
	個人
	6×(	)
	5×(	)
	4×(	)
	3×(	)
	2×(	)
	1×(	)
	

	


	
	
	團體
	3×(	)
	2.5×(	)
	2×(	)
	1.5×(	)
	1×(	)
	0.5×( )
	

	


	
	縣 市
	個人
	3×(	)
	2.5×(	)
	2×(	)
	1.5×(	)
	1×( )
	0.5×(	)
	

	


	
	
	團體
	1.5×( )
	1.25×( )
	1×(	)
	0.75×( )
	0.5×( )
	0.25×( )
	

	
	其他
	


(無法歸類之獎項，請編號列舉)
	B6(	)
委員會 給分
最高5分

	
	
	
	

	
	
	
	

	
	B7 ＝ B1 + B2 + B3 + B4 + B5 + B6 ＝（	）

	德育成績(20%)
	C1=(         )

	總成績
	（A1=      ）× 30％ +（B7=      ）× 50％+（C1=      ）× 20％＝（	       ）

	說明
	1.申請表依據本校「畢業典禮頒獎獎項暨給獎標準」辦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學生依實填寫該獎項申請表，灰底區由本校畢業獎項審查委員會填寫，請學生備妥相關證件、 獎狀、資料影本一份，正本驗後發回）於113年1月18日前送國小部教務處憑辦，逾期不受理。
3.送審獎狀請依種類自行編號，由高至低排序，以利審查，未編號者不予採計。
4.畢業獎項審查委員會依此申請表進行審查及決議。

	家長簽名：	申請日期：	年	月	日



